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区孔浦营业所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江北区孔浦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江北区华业街 25
号一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区孔浦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089
许可证流水号：01042424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1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华业街25号一层
邮政编码：315021
电话：0574-87622072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
银行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业
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
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服务；
代理销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2年11月23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区俞范营业所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镇海区俞范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
棉丰村海丰市场 40 号一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区俞范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241
许可证流水号：01042423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海丰市场40号一层
邮政编码：315207
电话：0574-86455958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
行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业务
(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业
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服务；代理销
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
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2年11月23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区高塘营业所更名更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海曙区高塘营业所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学
院路 328 号南首第二间，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区学院路营业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区学院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184
许可证流水号：01042418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学院路328号南首第二间
邮政编码：315010
电话：0574-87343912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
行卡(借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业务
(含自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业
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服务；代理销
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由
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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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雨

目前，未来社区创建试点工作
正在全面推进，据悉今年全省未来
社区试点创建项目总数将在 500个
左右。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未来社
区创建普遍缺乏现成的经验。在创
建过程中，尊重民意、集中民智，
特别是注重听取所在社区居民的意
见建议，十分重要。

笔者所在社区有幸列入未来社
区创建试点，不少居民为此感到兴
奋，内心充满期待。未来社区创建
的目的何在？准备怎么创建？有哪
些改造项目？居民有疑问，也有表
达诉求的愿望。但遗憾的是，直到
前不久工程全面启动，没有任何的
宣传解释，也未见哪个部门或组织
征求过社区居民的意见。大家只是
看到公共区域围起施工挡板，刚改
造不久的小公园又重新翻建，商业
街人行道上的地砖更换一新。至于
目前社区较为缺乏且多数人关心的
养老、托幼、文化等公共配套设施是
否会改善，软件上有哪些改进和提
升，没有人知道。未来社区创建，社
区居民俨然成了局外人。对此，一
些居民颇有微词，同时对过于注重
硬件设施改造的做法也有疑问。

未来社区创建的最终目的，在
于为身处其中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宜

居环境和生活体验，提升其幸福感、
获得感。社区是居民的家，居民是社
区的主人，社区生活中有什么痛点、
难点问题，大伙儿有什么样的希冀和
期待，他们最有发言权。只有广泛征
求意见，回应群众关切，才能让未来
社区创建有的放矢，最终让社区成为
居民理想中的模样。如果社区居民缺
乏知情权，缺乏参与渠道，意见建议
得不到表达和吸纳，则创建方案很难
令居民群众满意，创建过程难以获得
理解和支持，最终创建效果也很值得
怀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需要落实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
面。众人的事情应该商量着办，尤其
是未来社区创建这种事关百姓利益的
大事，更应让广大社区居民参与其
中。相关部门和组织理当秉持开放的
姿态，利用各种途径，广泛宣传引
导，多方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凝聚共
识。凡事自以为是、盲目自信，喜欢

“为民作主”，习惯于想当然、闭门造
车，反映出的既是方法问题更是作风
问题，背后折射的是群众意识的淡漠
和民主作风的缺失。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好事没办好，看似辛苦付出却没
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吃力不讨
好，甚至遭批评吐槽，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此。

未来社区创建
别让居民成局外人

俞 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
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
和人民事业中来”。这些重要论
断，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人才强
国战略的高度重视，为我市面向
新的伟大征程抓好人才工作，以
大变革激活大动能，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
支点城市，坚定了信心，指明了
方向。

“四个尊重”是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方针，是马
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一切”观点
的延伸与发展，其核心在于尊重
劳动价值、弘扬劳动精神。职业
无贵贱，劳动最光荣。无论是体
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
在用兢兢业业的劳动创造美好生
活、成就梦想，都在为经济社会
发展默默奉献，是支撑强国大厦
的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示劳
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价值、作用
和地位，无疑有利于增强广大劳动
者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激发他们的
创造创新潜能，鼓励他们弘扬劳动
精神，进而培养和造就一支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不断夯
实人才强国建设的根基，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底气和后劲。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集聚天下英
才，全方位打造人才高地，共建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既是长期战略，
更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我们深入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以超常规举
措、超常规力度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做优做强人才服务品牌，全面
提升人才治理现代化水平，激发人
才创造活力和创新动力。

今年 7月，宁波出台 《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
支点城市的若干意见》，以改革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为抓手，紧扣人才
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化人才链和产

业链耦合，对人才政策进行全方位
的迭代升级，实现高端基础“梯队
全覆盖”、引育留用“环节全覆
盖”、就业创业“周期全覆盖”，从
而为撬动创新活力、激活发展动能
重塑有力支点。

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应压实责
任，强化担当，加快人才新政的落
地落实，加大人才引进、管理、评
价机制的改革力度，勇于打破困扰
人才、制约创新的“坛坛罐罐”，
主动疏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堵点，
为人才松绑，为人才赋能，充分保
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真正激
发和释放人才创业创新的生机和活
力。与此同时，聚焦人才的高频需
求，多方合力，做实做细做精服务
工作，聚力擦亮“宁波五优、人才
无忧”的人才服务品牌，不断提高
和加大人才服务的温度、精度和力
度，打造人才使用“聚宝盆”，筑
好人才栖息“凤凰台”，打通人才
成长“快车道”。

今年 9月，微链、浙江大学全
球浙商研究院和猎聘网共同发布

《2022 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
告》，宁波的人才生态现状以77.22
的得分排名全国第 6，跻身全国人
才生态发展水平“第一梯队”，仅
次于“深上北杭广”。但喜中有忧
的是，在 5 个分指标中，宁波的

“科创生态”指数逊色于其他几个

指标，仅排到第 10 位，而在科创
投入、科创人才、科创平台、科创
活力、科创绩效等 5个子维度的比
较中，宁波仅科创平台跑入前10。

有鉴于此，我市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新材料、工业
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
创高地”，不断优化科创发展环境
已迫在眉睫。一方面，加大拔尖人
才的聚才汇智力度，搭建高能级创
新平台，集聚高层次科创人才，紧
密协同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
积极探索“揭榜挂帅”机制，加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整体增强产业
集群创新力和竞争力。其次，加大
政府对科创发展的投入，积极“富
养”、不计“小账”，为科技创新打
造适合发育的生态环境，着力弥补
我市科创发展工作的“短板”和不
足。同时，持续加大金融对科技创
新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创投
基金等风险投资机构，不断推动科
技、金融和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
开源包容、互利共生的科创生态体
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激活新
动能、再造新优势。

汇聚天下英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⑩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鼓干劲 当标兵 开新局

丁慎毅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快
递服务》 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稿重大变化之一
是首次明确了“投递次数”，而
且特定情况下的“送货上门”可
额外收取费用。另一个重大变化
是，将用户下单细分为通过快递
服务主体下单和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 下 单 两 种 方 式 （11 月 30 日

《扬子晚报》）。
《快递暂行条例》 规定：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
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
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
验收。也就是说，快递是否送
货上门，选择权在收件人而非
递件人。实际上，消费者在意
的也许不是一定要件件上门，
而是没有选择权和知情权。因
此，真正的矛盾并不在消费者

和快递员之间，而主要在商家和
快递公司之间。商家用“免邮”
宣传来获客，快递公司想用最少
的快递员、最高负荷的工作量来
降低成本，用最低的价格来拓展
市 场 ， 由 此 导 致 快 递 员 收 入 下
降。要提高收入，以快递不送货
上门来提升效率，自然成了快递
员最便捷的选择途径。

去年，6 家快递公司一致宣布
自当年 9 月 1 日起，全网末端派费
每票上涨 0.1 元，用以补贴快递员
的收入。从实践看，快递员仍没有
足够动力去送货上门，“最后一公
里”配送问题仍旧难以解决。今年
7月底，菜鸟公开承诺“不上门即
赔付”。9 月，顺丰速运也在全国
50 个主要大中城市同时亮出“派
件不上门，承诺必赔付”的服务承
诺。由此可见，商家也开始重视服
务战。但要让更多快递公司送货上
门，还需平衡快递员、快递公司和
用户的利益。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快
递服务主体应对上门投递快件提供
至少 2 次免费投递，2 次之间应间
隔 8小时以上，与用户有约定的除
外。上门投递 2 次未能投交的快
件，收件人仍选择上门投递的，快
递服务主体可收取额外费用，但应
事先告知收件人收费标准。无法联
系收件人的，可根据寄件人要求对
快件进行处理。如此一来，上门投
递的标准厘清了，也就预防了相应
的纠纷。同时，用户下单细分为通
过快递服务主体下单和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下单两种方式，用户就可以
自主选择服务最好的公司，从而倒
逼一些有服务短板的公司改进服
务。

“最后一公里”的派件费，主
导权一直掌握在快递公司手中。
每家履约主体不同，涉及的标准
化科目也不同，所以，征求意见
稿对快递服务主体可收取的额外
费用，并没有给出统一标准，而

是通过送货上门的透明化标准，
把 选 择 权 交 给 了 快 递 公 司 和 用
户。这就需要各快递公司及时向
用户宣传自己的额外收费标准，
避免因此产生纠纷。

今年 1 月 7 日，国家邮政局
《快 递 市 场 管 理 办 法 （修 订 草
案）》 规定，快递企业未经用户
同意不得代为签收，不得擅自将
快件投递到智能柜等快递末端服
务设施。违反规定的，可处 3000
元到 3 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责任
人员，可处 1000 元到 3000 元的罚
款。配合免费送货上门的“次数
限制”，这样有罚则、有标准，就
有利于“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
的解决。

此次征求意见稿，通过投递方
式的分类和细化，平衡了消费者和
快递服务主体间的利益，有利于巩
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利
于快递行业的良性发展，是快递行
业精细化治理的体现。

快递“送货上门”可额外收费：

用精细化治理优化“最后一公里”

谢庆富

“开卡费比以前贵，红包还
越来越少”。近日，有网友爆
料，某网购平台的省钱卡突然涨
价，甚至与自动续费用户单方面
解约。记者了解到，该平台对开
卡套餐做了调整升级，资费提
高、优惠减少，红包有效期也从
72 小时缩短至 24 小时 （11 月 30
日 《北京青年报》）。

省钱卡是不少购物类平台推
出的购物满减红包的一种活动。
通俗地说，只要消费者开通了省
钱卡，在网购平台购买物品下单
之前，可以领取相应的红包。比
如，消费者得到一张用于消费优
惠的 5元红包，如果红包使用规
则是满 5.1 元减 5 元，则消费者
购买价格为 5.1 元的商品，实际
支付0.1元即可。

网购平台推出省钱卡时，打出
的口号自然是“为消费者省钱”。
省钱卡对经常网购的消费者来说有
很大的“杀伤力”，因为省钱卡费
用很低，一个月只要几元，而消费
者每月自动扣款这几元后，就能得
到至少一个用于消费优惠的大于这
几元的红包。也就是说，消费者每
月只要得到一个红包就能回本。通
常情况下，消费者每月会得到不止
一个红包，领取到的红包总额可达
到 100元甚至更多。因此，很多消
费者开通省钱卡后，一直没有解
约。

省钱卡在为消费者省钱的同
时，也为商家和购物平台带来了更
多利润。消费红包不但有消费金额
门槛 （比如满 110 元减 8 元、满 80
元 减 7 元 ……）， 而 且 有 有 效 期

（比如有效期一个月，一个月内不
使用即失效），消费者得到消费优

惠红包后，就会有消费的冲动，避
免到手的红包浪费掉。俗话说“从
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越多、金额越
高，商家及平台获利越多。省钱卡
既能让消费者感觉到“薅羊毛”的
快感，也能让商家及平台赚取更多
利润，符合三方利益，赢得了各方
喜爱。

既然如此，网购平台为什么不
考虑消费者的感受，对开卡套餐进
行调整升级，提高省钱卡资费、减
少优惠，甚至与自动续费用户单方
面解约？平台不顾消费者反对单方
面改变规则，无非就是抓住了消费
者心理，想赚更多的钱。省钱卡推
出两年左右，网购平台通过算法对
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知道对开卡
套餐进行调整升级虽然会引发消费
者不满、反对，但是不会造成消费
者大规模流失，绝大多数消费者会

选择屈服于平台规则。
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之下，网购

平台有修改规则的自由。不过，在
修改规则时，网购平台应做到充分
的提示说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诚信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
根本，网购平台打着“调整升级”
的幌子提高省钱卡资费、减少优
惠，甚至单方面解约，违背了诚实
信用的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极为不当。

省钱卡的使命是为消费者省
钱，不是给消费者“挖坑”。“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消费者的信任
与支持是网购平台的生存之本。网
购平台不仅应诚信经营，更应守法
经营。只有尊重消费者，敬畏法
律，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切忌店大欺客，网购平台才能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行
稳致远。

购物平台省钱卡要省钱不能“挖坑”
阿 丁

物业与业主二者之间的关系很
微妙，尤其是在物业费交纳上。近
日，江苏淮安某区在其微信公众号
发文称：该区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不能按
时交纳物业费的，责令本人向单位
书面说明情况；对无正当理由拒不
交纳的，应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不建议作为评先评优推荐人选；各
街道将全面采集欠交物业费干部职
工的相关信息，并及时通报至所在
党组织、工作单位，单位应当对其
约谈，督促整改 （11 月 29 日 《扬
子晚报》）。

小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
间，是基于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的民
事法律关系，不能按时交纳物业
费，或许双方存在纠纷。这本属于
民事纠纷的范畴，而上述某区政府
竟堂而皇之地发文，帮助物业公司

“催费”。笔者认为，民事纠纷理应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地方政府不能
多管闲事、拉偏架。

现实生活中，一些业主由于不
满意物业的服务，或其他一些原
因，便采取拖欠物业费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情绪。这种现
象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不利于营造

和谐社区。如果地方政府发文，倡议广
大干部职工积极交纳物业费，并配合
物业公司的工作，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无可厚非。然而，对于不按时交纳物业
费的干部职工，不仅要通报所在党组
织、工作单位，还约谈、不建议推荐评
奖评优等，就是给予惩戒，其目的是倒
逼业主按时交纳物业费。这很难让人
理解，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业主不按时交纳或欠交物业服务
费，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民事违约
行为。物业可以提请相关部门调解，
双方协商解决问题，或通过法律途径
提起民事诉讼，让法院主持公道。政
府作为民事纠纷的第三方，出面进行
调解，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若以行政干预的方式，站在物业一
方，对不按时交纳物业费的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职工，
进行单方面处理，不符合依法行政原
则，也违反了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

尽管该文在推送不久，很快就被
删除了，但对其背后原因还需反思。
此事件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
部门是一个警示：行政权力必须依法
执行，保证公平公正，不能任性“多
管闲事”，随意插手、干预民事纠
纷；即便出面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
也不能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的合
法利益。不然，很容易变成乱作为。

地方政府帮物业“催费”：

行政权力不能“多管闲事”

鸠占鹊巢 王成喜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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